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
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做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中国环科院）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（以下简称复试），根据教育部、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中国环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复试原则
复试工作坚持科学选拔、公开公平公正、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。
二、组织管理
复试工作在中国环科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。按照学科专业成立复试专家组（成员不少于5人，由研究生导师组成），在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具体复试工作。研究生院负责组织、协调和具体指导招生复试与录取工作。
三、复试条件
1.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达到国家分数线标准（单科和总分），并符合我院自主划定的复试分数线，且资格审查合格。凡未达到复试分数线或资格审查不合格者，一律不得参加复试。
2.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（含调剂）要求如下：
	专业名称
	一志愿分数线
	调剂分数线

	环境科学（083001）
	≥290分
	≥300分

	环境工程（083002）
	
	

	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（070602）
	≥280分
	≥290分

	生物学（071000）
	≥300分
	≥310分

	生态学（071300）
	≥320分
	≥330分

	人口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（020106）
	≥335分
	≥345分

	资源与环境
（085701环境工程）
	≥280分
	≥290分


四、复试方式
复试采取差额方式，比例为1.3:1（合格生源比例不足时，按实际合格生源数组织复试）。
复试采用线下面试的方式进行。复试现场全程视频录像监督。研究生院会同纪检部门，以现场或录像巡查、抽查等方式，纠正考核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。
五、复试内容
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综合能力考核和英语能力考核。
1.专业综合能力考核：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综合能力测试，考察考生对专业理论知识与应用技能掌握程度，利用所学理论发现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对本专业领域热点动态的了解和未来发展潜力，以及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
2.英语能力考核：考察英语阅读和听说能力。
六、成绩评定
复试成绩中，专业综合能力满分为100分，英语能力满分为100分，考生复试成绩由复试专家组现场评定、汇总。
复试单科成绩低于60分者，视为复试不合格。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通过复试者，考生总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按6:4的权重赋分求和，各学科专业分别按分数高低择优录取。拟录取名单以中国环科院研究生院网站通知公告栏发布为准。
七、调剂工作
[bookmark: OLE_LINK4]中国环科院硕士生调剂的报名、复试通知、待录取通知均通过“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（http://yz.chsi.com.cn/yztj/，以下简称调剂服务系统）进行。
调剂考生需符合教育部调剂政策要求，原则上调入专业应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，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（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，视为相同）。
调剂服务系统中调剂意向采集模块将于3月27日开通，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查询、填报意向信息；调剂服务系统调剂模块将于4月8日正式开通，调剂工作正式开启。考生可登录调剂服务系统及时填报相关志愿信息，我院将依据“择优录取”原则，向符合复试要求的调剂考生发送复试通知，接受复试通知的考生须按时参加复试，复试结束后，拟录取的考生须及时登录调剂系统接收并确认待录取通知。
八、体检工作
拟录取的考生自行就近前往当地二级甲等及以上等级医院进行体检，在确认待录取通知后2周内通过顺丰或EMS邮寄方式提交纸质体检报告，体检报告须有考生本人近期免冠彩色照片，照片和体检表上加盖体检医院骑缝章。
九、保密规定
所有参加复试的工作人员、导师和学生均须签订保密协议。工作人员和导师须承诺对复试安排、复试过程、复试内容等做到严格保密；不得通过任何方式传播任何与复试相关的信息，如有违反者，按相关管理规定追究责任。
参加复试的学生需承诺（签署承诺书）对复试内容和复试过程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复试试题内容和复试导师相关信息，不得进行复试现场视频和音频录制，不得通过任何方式传播任何与复试相关的信息；如有违反者，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，情节严重者将取消录取资格。
十、注意事项
1.复试准备。参加复试的第一志愿考生需在3月16日12:00前，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，发送个人简历（模版见附件1）和本科成绩单（加盖公章）到指定邮箱（yjsxx@craes.org.cn）。邮件命名规则：一志愿考生+报考专业名称+考生姓名。请各位考生及时查收邮件，保持电话畅通。
参加复试的第一志愿考生，由工作人员通知加入复试QQ群，进群后修改个人名称，命名规则为：专业名称+考生姓名。
2.复试工作拟分批次进行。一志愿考生拟于3月18日进行复试，调剂考生拟于4月10日起进行复试。具体时间和相关安排另行通知。请密切关注中国环科院研究生院网站通知公告复试相关工作安排。复试当天报到时请携带政审表（模版见附件2），并交给现场工作人员。政审不通过者，不予录取。
十、复试监督
硕士研究生招生全过程接受北京市教育考试院、纪检监察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。复试结束后，将对拟录取名单在中国环科院研究生院网站进行不少于7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考生，予以录取。
对复试录取信息和结果有异议者，可提出申诉。由复试工作小组调查情况后酌情予以处理。
咨询电话：010-84911716，010-84911170
[bookmark: OLE_LINK1]纪检监督电话：010-84913949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羊坊8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

附件：1.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 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登记表
      2.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政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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